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城乡医疗救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资金情况 (万
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其他

预算下达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上级财政资金

其他



项目概况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在乡不享受公费医疗救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救助对象，因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重病患者等可以享受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制度与相关社会
救助、医疗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权益。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扎实做好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晋中医保〔2019〕35号)。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每年按时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提交市财政部门审核，直接下拨至县财政，确保救助金能及时足额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城乡医疗救助对象手中。

绩效目标    实现
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全市城乡医疗救助受益人
群数

指标2：

质量指标
指标1：建立完善的医疗救助体系

指标2：

时效指标
指标1：医疗救助金发放时间

指标2：

成本指标
指标1：市级医疗救助配套资金

指标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是否维护城乡困难群众基
本医疗权益

指标2：是否缓解困难群众看病难
问题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切实维护城乡困难群众基
本医疗权益

指标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人民群众满意度

指标2：

项目绩效情况
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今年我局按时向财政局提出资金分配意见，并提交市财政部门审核，已下拨至县财政，325万全部分配完毕。                                                     目
标质量完成情况：医疗救助体系基本建成。                                                  目标进度完成情况：年底全部完成。                                                        
项目效果情况：有效的维护了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推进了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实现住院费用由患者在医疗机构当场结算的快捷方式。群众满意度达到了95%以上。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 入: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到位及时率

预算执行率

过 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质量可控性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监控有效性

产 出:



评分表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完成及时率

质量达标率

成本节约率

效 果: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综合得分:

评价结果等次: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王文忠 科长

邢映梓 办事员

负责人：王文忠 经办人：邢映梓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城乡医疗救助

实施单位

项目期

市级预算资金 325.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325.00

市级预算资金 325.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在乡不享受公费医疗救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救助对象，因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重病患者等可以享受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制度与相关社会
救助、医疗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权益。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扎实做好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晋中医保〔2019〕35号)。



每年按时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提交市财政部门审核，直接下拨至县财政，确保救助金能及时足额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城乡医疗救助对象手中。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25222人 25222人

在全市基本建立起资金来源稳定，管理运行规范，救助效果明显，能够为困难群众 、快 。基本建立完成

经审核审批后及时发放；实现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住院费用由患 。即时结算

325万元 发放到位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有效缓解 有效缓解



一年内发挥作用 已发挥作用

0.95 100%

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今年我局按时向财政局提出资金分配意见，并提交市财政部门审核，已下拨至县财政，325万全部分配完毕。                                                     目
标质量完成情况：医疗救助体系基本建成。                                                  目标进度完成情况：年底全部完成。                                                        
项目效果情况：有效的维护了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推进了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实现住院费用由患者在医疗机构当场结算的快捷方式。群众满意度达到了95%以上。



无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投 入: 20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资金到位率 3

到位及时率 3

预算执行率 3

过 程: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产 出: 30



实际完成率 8

完成及时率 7

质量达标率 8

成本节约率 7

效 果: 30

经济效益 5

社会效益 5

生态效益 5

可持续影响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综合得分: 100

评价结果等次: 优

职称/职务 科室

科长 待遇保障科

办事员 待遇保障科

3075659 填报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城乡医疗救助

晋中市医疗保障局

202001至

325.00

0.00

325.00

325.00

0.00

0.00

0.00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在乡不享受公费医疗救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救助对象，因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重病患者等可以享受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制度与相关社会
救助、医疗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权益。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扎实做好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晋中医保〔2019〕35号)。



每年按时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提交市财政部门审核，直接下拨至县财政，确保救助金能及时足额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城乡医疗救助对象手中。

完成进度

100%

100%

100%

100%

1005

100%



100%

100%

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今年我局按时向财政局提出资金分配意见，并提交市财政部门审核，已下拨至县财政，325万全部分配完毕。                                                     目
标质量完成情况：医疗救助体系基本建成。                                                  目标进度完成情况：年底全部完成。                                                        
项目效果情况：有效的维护了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推进了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实现住院费用由患者在医疗机构当场结算的快捷方式。群众满意度达到了95%以上。



无

评价得分

20.00

3.00

4.00

4.00

3.00

3.00

3.00

20.00

3.00

3.00

4.00

3.00

3.00

4.00

30.00



8.00

7.00

8.00

7.00

30.00

5.00

5.00

5.00

5.00

10.00

100.00

优

联系电话

3075659

3075659

2021-07-21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